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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為強化辦學績效暨提昇行政效能，特訂定「中臺科技大學教職員工工作績效獎

金核發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本辦法未盡事宜適用本校其他相關辦法。 

第二條  本校工作績效獎金發給對象為發放時仍在職的專任教師及職員工。考核期間後退休、

因病資遣、死亡及借調本校歸建人員比照在職人員發給。 

工作績效獎金之計點標準以公告學年度八月一日至次年七月三十一日為基準，依發

放前年度十二月份所支待遇標準及在職月份按比例發給。考核期間後退休、因病資

遣、死亡及借調本校歸建人員，依在職最後一個月所支待遇標準計支。 

每月二日後到職者，其在職月份的計算，在十五日以前到職以一個月計算；十六日

以後到職以半個月計算。 

第三條  為核發工作績效獎金，組成工作績效獎金審查小組(以下簡稱審查小組)，審查小組以

校長、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招生長、人資長、會

計長及各學院院長、教師會推選代表二人、校長遴聘職員代表二人組成，由校長擔

任召集人。 

審查小組得審議核定教職員工之工作績效獎金基數。 

第四條  工作績效獎金採總額制，總額由預算委員會核定，核發計算方式以每位教職員工薪

資(含主管加給)為基礎，計算個人之工作績效獎金如下： 

個人之工作績效獎金＝個人薪資乘以個人績效基數╳[可發給之工作績效獎金總金

額/ Σ 符合分配條件之教職員工(個人薪資乘以個人績效基數)]。 

        本獎金發給時間以農曆春節前為原則。 

第五條  教師工作績效獎金基數依前一學年度教師工作績效成績分3等級核給: 

一、第1等級:專任教師工作績效成績全校排名前15%，核給2.0個基數。 

二、第2等級:專任教師工作績效成績全校排名15%(不含)-85%，核給1.5個基數。 

三、第3等級:專任教師工作績效成績全校排名85%(不含)以後，核給1.0個基數。 

教師最近一次評鑑未通過者，或違反專任教師聘約或專任教師服務規則經相關審議

程序認定者，不發給工作績效獎金。 

專任教師未於規定時間完成各項工作績效指標之填報致教師評鑑未通過，亦無法參

與工作績效獎金發給之分配，並不得要求補填報及補發工作績效獎金。 

免評鑑及前一學年度無評鑑之教師，仍需參與工作績效成績評比，始得參與工作績

效獎金發給之分配。 

第六條  職員工作績效獎金基數點依前一學年度職員工作績效考核成績分3等級核給: 

一、第1等級:職員工作績效考核成績全校排名前15%，核給2.0個基數。 

二、第2等級:職員工作績效考核成績全校排名15%(不含)~85%，核給1.5個基數。 

三、第3等級:職員工作績效考核成績全校排名85%(不含)以後，核給1.0個基數。 

考績丙等(含)以下或表現不佳並有記小過以上懲戒紀錄者，不發給工作績效獎金。 



第七條  有關於教師及職員工作績效成績計算及排序方式，由本辦法實施細則另定之。 

第八條  教授專業科目教師屆滿6年仍未達成至產業研習或研究規定、未配合獎補助款規定事

項及教師違反聘約事蹟明確者，依校教評會審議通過之決議辦理調整本獎金之基數。 

第九條  為鼓勵教職員工擔任行政服務工作，本校組織規程中所列之行政與學術主管與副主

管如於評核期間完整任職者，其年終工作績效獎金基數給予1.5個基數，且不納入第

五條及第六條之教師或職員工作績效成績之全校排名比序。 

第十條  教職員於招生業務或個人有特殊績優事蹟，得由校長視其表現核定加給個人0.1至0.3

個基數。 

第十一條  約聘實習指導老師、工友及約僱用人員等其他無法適用評核之人員，得由審查小

組評核後核給工作績效獎金基數後，再依第四條之規定方式發給獎金。 

第十二條  教師於本年內升等、兼任主管職務，職員於本年內晉升、調職，或有改任換敘等

職務變動者，其工作獎金以十二月份之教職員工待遇標準表及實際任職月數比例

計支。 

前項教師原兼任主管職務於本年內免兼主管職務，或原任主管人員於本年內調任

非主管職務，其主管職務加給之工作獎金，依所任最後一個月主管職務加給標準

及主管在職月數比例計發。 

第十三條  新進人員、留職停薪者或於評核期間未能完整任職超過6個月者，不發給工作績效

獎金。 

第十四條  事、病假超過之月數，均需按比例扣除工作獎金。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董事會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